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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 正 案 文

壹、被糾正機關：桃園市政府及桃園航空城股份有限公司。

貳、案　　　由：本院於106年糾正桃園市政府未積極考核

桃園航空城股份有限公司之營運管理與督

促其改善營運虧損情形，以及函請該府檢

討該公司定位等後，該公司之定位仍未明，

且長期營業損失亦未見改善，該府亦僅掌

握該公司定位之初步規劃，對該公司之考

核亦難合理反映實際經營情況，且與中央

政府特種基金管理準則之規定不符，核有

怠失，爰依法提案糾正。

參、事實與理由：

本案緣於審計部函報，經本院財政及經濟委員會第

6屆第41次會議決議推派委員調查。嗣請該部及桃園市

政府派員於民國（下同）113年1月15日到院簡報，並調

閱該府及桃園航空城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航空城公司）

等卷證資料，復於同年5月23日赴該公司現場履勘，及

於同年7月12日詢問該府、該公司及國家發展委員會（下

稱國發會）等機關人員，並經該府及該公司補充說明到

院。調查發現，營業基金應依企業化經營原則提升營運

績效，除負有政策任務者外，應以追求最佳盈餘為目標。

本院於106年糾正桃園市政府未積極考核航空城公司之

營運管理與督促其改善營運虧損情形，以及函請該府檢

討該公司定位等後，該公司長期營業損失未見改善，112

年底累積待填補之虧損達新臺幣(下同)1億5千餘萬元，

該府雖對該公司進行考核，惟其考核並非針對公司之整

體營運，且難合理反映實際經營情況，亦與中央政府特

種基金管理準則之規定不符。又，該公司雖辦理「公司

定位與營運模式委託專業服務案」，惟仍持續無償代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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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府委託案件，除無法增加公司獲利以改善虧損外，亦

顯該公司與該府之業務有重疊之情，且該公司迄今仍未

確定公司之定位，該府亦僅掌握該公司之初步規劃，均

核有怠失，應予糾正促其注意改善。茲臚列事實與理由

如下：

一、桃園市桃園航空城股份有限公司組織自治條例第2條

規定：「桃園航空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

以推動桃園航空城永續發展，建構完善產業發展環境，

帶動相關創新產業，促進國際商務貿易與地方經濟繁

榮為設立目的。」第3條規定：「本公司之主管機關為

本府。」及第12條規定：「本公司設下列各處，掌理

各有關事項：一、企劃處：辦理桃園航空城計畫相關

產業調查、研究、新事業發展及接受本府委託事項等

事宜。二、招商行銷處：執行桃園航空城相關招商、

投資及訊息服務等事宜。三、管理處：綜理公司資產、

人事及行政等事宜。」

二、中央政府特種基金管理準則第4條第1項規定：「營業

基金應依企業化經營原則，提升營運績效，除負有政

策性任務者外，應以追求最佳盈餘為目標。」第14條

規定：「各特種基金之主管機關對所管各特種基金之

營運績效、財務狀況，應切實督導考核，並得訂定督

導考核相關規定。」第18條規定：「各特種基金因情

勢變更，或執行績效不彰，或基金設置之目的業已完

成，或設立之期限屆滿時，主管機關應報請行政院核

准後辦理裁撤事宜；必要時，行政院得逕行要求主管

機關辦理裁撤事宜。……。」及第21條規定：「地方

政府所管特種基金，準用本準則之規定。」桃園市政

府所屬事業機構年度考核要點第1點規定：「桃園市政

府……為考核所屬事業機構經營績效，以激勵其業務

之發展，特訂定本要點。」

https://db.lawbank.com.tw/FLAW/FLAWDAT01.aspx?lsid=FL082767
https://db.lawbank.com.tw/FLAW/FLAWDAT01.aspx?lsid=FL082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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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4點規定：「……營業基金應

促進事業永續發展，落實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及公司

治理，並兼顧企業化經營原則，設法提高產銷營運量，

增加收入，抑減成本費用，並積極研究發展及落實責

任中心制度，改進產銷及管理技術，提高產品及服務

品質，以提升經營績效，除較預算增加之政策性因素

及推動永續發展外，應達成年度法定預算盈餘或虧損

改善目標。」桃園市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注意事項

第1點規定：「桃園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附屬單位

預算之執行，除依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規定外，悉

依本注意事項規定辦理。」

四、審計部112年9月26日函1本院指出，行政院為使臺灣成

為亞太海空樞紐，規劃「桃園航空城」旗艦計畫，原

桃園縣政府2於99年3月成立航空城公司，期能以「彈

性執行投資開發管理」之企業經營模式，推動桃園航

空城永續發展，建構完善產業發展環境，帶動相關創

新產業，促進國際商務貿易與地方經濟繁榮。嗣因該

公司業務職權與桃園市政府各局處重疊，公司定位不

明，於104年3月26日制定「桃園市桃園航空城股份有

限公司組織自治條例」，列明由該公司專責行銷及招

商，惟因該公司規劃籌設作業未臻嚴謹，及航空城所

涉都市計畫與區段徵收開發計畫等期程延宕，致該公

司成立已逾13年，迄未能落實設立目的。

五、航空城公司自99年成立後，實際營運項目除出租原桃

園縣政府於100年作價增資之北區綜合展示館及亞矽

創研中心停車場等租金收入外，無其他實質之營業收

入，經營持續虧損，110及111年度雖轉虧為盈，其主

1 參見審計部112年9月26日台審部覆字第1120063809號函、112年度桃園市總決算暨附屬單位

決算及綜計表審核報告。
2 原桃園縣政府於103年12月25日改制為桃園市政府



4

要原因係原租金收入來源之北區綜合展示館，因位於

桃園航空城機場園區特定區區段徵收範圍內，於110

年7月完成土地改良物協議價購，取得拆遷補償費、

救濟金及獎勵金，營業外收入增加所致。又，該公司

雖自111年起代辦航空城優先產業專用區（下稱優先

產專區）土地標售及履約管理作業，期改善公司財務

結構，惟各年度營業收入仍不足支應營業支出，縱未

列計亞矽創研中心終止/解除契約轉列之營業成本及

費用，112年度仍產生營業損失，經營績效長期未獲

改善3。經查，截至112年底，該公司仍有1億5千餘萬

元之累積虧損。

六、本院前調查4「桃園航空城股份有限公司疑未將營運資

金妥善分配、積極拓展業務，致公司營運績效未能提

升等情案」，於106年8月15日依法提案糾正桃園市政

府未積極考核該公司之營運管理及督促其改善營運

虧損情形，並函請該府檢討該公司定位等。其後，該

府檢討改進指出，該公司當時主要辦理航空城計畫之

「行銷」及「預招商」業務，該府將督促該公司重新

檢視營運計畫，積極規劃拓展營運項目，建立多目標

經營方式，合理配置與運用資金，以及在機場周邊產

業用地取得前，該公司亦依據其設立之目的與宗旨，

積極研析相關投資案件之可能性，以求活化運用資金

並增裕營收。該公司亦規劃相關合作案，未來待航空

城計畫辦理區段徵收公告相關作業，取得機場周邊產

業用地後，該公司即可立即簽約並進行相關開發合作

案，以提升實質經營績效，積極創造營收，以達轉虧

為盈之目標。

3 參見112年度桃園市總決算暨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審核報告之重要審核意見。
4 本院106年1月12日院台調壹字第1060800003號函派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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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惟航空城公司於113年5月16日函復本院稱，109年時，

該公司受限於並無航空城產業專用區（下稱產專區）

招商及經營管理獲利之相關法源依據，亦與桃園市政

府經發局之招商角色重疊，故針對公司定位與營運模

式委託進行探討，檢討公司定位模式，並於109年2月13

日向當時市長專案報告，該公司將針對產專區後續招

商管理及未來對產業園區管理之營運模式，作為後續

公司發展之重要規劃方向。112年4月該公司新任總經

理上任後，重新研擬公司定位之規劃與方向，現階段

主要營運方向包含辦理航空城產專區招商及管理、亞

矽創研中心基地暨A195全區開發及智慧科技創新應用

媒合平台等。本院函詢桃園市政府，該公司重新定位

轉型之內容有無報該府知悉，該府卻於該公司新任總

經理上任1年後，即113年5月16日函復本院時仍稱，

已掌握該公司為永續經營，實現收支平衡，公司總經

理已進行公司定位及營業目標之初步規劃，期望採取

更積極的作法，能創造不同營業收入來源，將於確認

方向後向董事會提出報告，再報市府核定等語。該府

既僅掌握該公司之定位及營業目標之初步規劃，實顯

該公司之定位迄仍未明。

八、再者，110至113年間航空城公司接受桃園市政府委託

辦理「亞矽創研中心智慧運籌平台營運規劃與示範平

台建置委託專業技術服務案」(3,977萬元)、「亞洲・

矽谷智慧運籌平台智慧安控規劃專業委託服務案」

(149萬元)、「2023世界客家博覽會機場宣傳委託專業

服務案」(450萬元)及「2023世界客家博覽會世界館

展館」興建作業，該公司均無收入。112年起該公司

代辦優先產專區履約管理作業總收入約9,200萬元，

5 A19為桃園機場捷運A19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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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分年入帳，113年辦理「亞洲・矽谷IoT展廳」維護

管理委託（委託金額2,027萬元）之管理費收入亦僅120

萬元。該公司函復本院表示6，為配合該府各項建設政

策性業務與該公司「兼顧社會責任與活絡經濟的使命」

之設立目的，故該府委託該公司業務均屬「代收代付」

性質，無計算營業損益情事等語。惟該公司長期營業

收入已不足支應營業支出，該府卻持續將其業務無償

委託該公司辦理，除無法改善該公司經營不佳之情形

外，亦顯該公司與該府之業務仍有重疊之虞。

九、另桃園市政府訂有「桃園市政府所屬事業機構年度考

核要點」，以辦理所屬事業機構年度考核之依據，由

各機構自行訂定評估指標，並由該府組成考核小組協

助檢視是否達成所訂目標，包括業務經營、財務管理、

企劃管理、人事管理、研究發展及其他重要事項等6

大面向，且該府函復本院表示7，該考核係檢視機構是

否達成預定績效目標，其考核結果提供機構作為人員

獎懲之用，非針對航空城公司整體營運等語。查107

至112年度間，該公司雖因取得北區綜合展示館補償

費、救濟金及獎勵金等非長期穩定來源之收入，而於

110年度首次轉虧為盈及於111年度亦有盈餘外，其餘

年度均為虧損狀態。該6年，各年度營業收入均仍無

法支應營業支出而有營業損失，且迄112年底尚有累

積待填補之虧損1億5千餘萬元，顯見該公司經營績效

持續欠佳，惟該府各年度進行經營績效之考核結果，

該公司年年獲甲等成績，迨至本院調查後，112年度

始為乙等，其考核結果並未合理反映出實際經營情況，

復以該考核並非針對該公司整體營運，顯見，該府之

6 參見航空城公司113年5月16日桃航企規字第1130000817號函。
7 參見桃園市政府113年3月18日府經開字第1130072839號函。



7

督導考核，未能發揮其效，亦與地方政府所管特種基

金準用之中央政府特種基金管理準則第14條規定，應

切實督導考核該公司之營運績效及財務狀況不符。

綜上所述，營業基金應依企業化經營原則提升營運

績效，除負有政策任務者外，應以追求最佳盈餘為目標。

本院於106年糾正桃園市政府未積極考核航空城公司之

營運管理與督促其改善營運虧損情形，以及函請該府檢

討該公司定位等後，該公司之定位仍未明，且長期營業

損失亦未見改善，該府亦僅掌握該公司定位之初步規劃，

對該公司之考核亦難合理反映實際經營情況，且與中央

政府特種基金管理準則之規定不符，爰依憲法第97條第

1項及監察法第24條之規定提案糾正，移送行政院轉飭

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復。

提案委員：賴振昌

趙永清

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1 2  月 　 4 　 日


